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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112年9月20日112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113年4月3日112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訂 

 

一、 為獎勵學生學習表現優異、鼓勵多元學習，並培養實務與研究等相關知識

能力，以期有效將所學專業知識與未來職場接軌，厚植就業競爭力，特訂

定本要點。 

二、 獎補助對象： 

(一)本校日間部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並以大學部學生為優先對象。 

(二)獲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之師資生不得請領。但低收入戶學生不在此

限。  

三、 獎助類型及金額： 

(一)獎勵金：獎勵學生學習表現優異，包括跨域學習（如修畢跨領域學程、

微學程、輔系、雙主修）、專業實習、考取證照、學生專利獎金等。

每件以15,000元為上限。 

(二)補助金：補助學生多元與自主學習，包括職涯探索、專業成長、移地

研究、出國研修、出國交換、測驗或參賽（含報名、材料、差旅等費

用）、證照報名費、考照費用等。每人以12,000元為上限。 

(三)研究型助理（RA）：指參與教師主持之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專

案計畫，專題研究，或特色課程（如 PBL 課程、實作探究課程等）之

學生。每人每月以 6,000 元為上限，且需完成 RA 考核評量表方能核

發獎助金。 

四、 經費來源：高教深耕計畫主冊經費，並視每年補助經費預算編列而定與核

發。 

五、 上述獎補助類型及金額可依各執行單位需要另訂施行細則。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